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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修正案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案由：本院委員     等   人，為整合軍公教退休撫卹基金之運作及監督，以強

化基金運作效能，特提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我國公部門受雇者（軍、公、教、政）自民國八十四年起陸續建立退撫基 

      金，並採身份別分戶立帳，唯因經驗不足，組織分立為管理與監理，二十 

      幾年來績效欠佳，迭為外界所詬病，亟需參考國內外退休基金之營運，以 

      期維護基金參加人暨各級政府之權益。修正重點如下： 

1. 將監理、管理工作合併在一個組織下，以免組織並立、延宕時機（草

案第二條）。 

2. 對基金來源，根據二十多年來實務補充增訂（草案第三條）。 

3. 將基金收繳之規定，由施行細則提昇到法律條文（草案第四條至第五

條）。 

4. 規定中央政府應定期檢討處理潛藏負債，以維護年輕世代對退撫基金

的信賴（草案第十條）。 

5. 規定基金運用績效及投資標的、買賣紀錄之自動公布時程，以資取信

（草案第十條）。   

 

提案人： 

連署人：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

督管理條例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條例 

變更條例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 條  （法源依據） 

為辦理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之撥繳、管理、運用及監督

等事項，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    1    條   

為辦理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之收支、管理及運用等事

項，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

將政務人員回歸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條例。 

教育人員定義為公立學校

教師暨研究機構之研究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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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第六項及公務人員

撫卹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制定之。 

公立學校教職員及軍

職人員之退休(職)、(伍)撫

卹基金，併入本基金管理並

監督之。 

條第六項及公務人員撫卹

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制

定本條例。 

政務官、教育人員及軍

職人員之退休(職)、(伍)撫卹

基金一併納入本基金管理。 

為使基金運作符合時效並

檢討與各公共基金的管理

監督機制，茲參考韓國年金

團及我國勞退基金監督管

理委員會之運作，將兩會合

併。 

第 2 條  （監理會任務及組

織條例法源） 

本基金設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委員會)，負責辦理

本基金之撥繳、管理、運用

及監督事項。 

前項委員會之組織條

例，另以法律定之。 

本基金管理委員會之

組織條例自民國○○○年

○月○日起廢止，其原有人

員、設備、資產納入委員

會；原管理委員會對外合約

權利義務自同日起由監理

委員會概括承受。 

本基金之運用得委託

經營之。有關委託經營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

令定之。 

第    2    條    

本基金設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負

責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

用。 

本基金設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負

責基金之審議、監督及考

核。 

本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監理委員會之組織均另以

法律定之。 

本基金之運用得委託

經營之。有關委託經營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

令定之。 

一、將原來之「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監理委員會」，二者合併為

監理委員會。 

二、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第八條第七項、學校教職

員撫卹法第十六條第三

項、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

第六項及公務人員撫卹法

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本監理會「撥繳、管理、運

用及監督」事項。 

第 3 條  （基金來源）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各級政府或參加本基金

人員服務機關（構）、

學校依法撥繳之款項。 

二、參加本基金人員依法自

繳之款項。 

三、因本基金之運用、管

理、處分、滅失、毀損

或其他事由取得之收

益或其他財產權。 

第    3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各級政府依法撥繳之費

用。 

二、公務人員及第一條第二

項所定人員依法自繳之費

用。 

三、本基金之孳息收入及其

運用之收益。 

四、經政府核定撥交之補助

款項。 

一、依軍、公、教及政務

人員之退撫法律規

定，基金費用由個人

自 繳 百 分 之 三 十

五，政府撥繳百分之

六十五，揆其意旨乃

政府基於雇主之身

分，自應編列經費負

責撥繳該部分之基

金費用，惟事業機構

設有營運基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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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政府核定撥交之補助

款項。 

五、依法或經政府核定辦理

收支結算後應撥交本

基金之不足款項。 

六、其他有關收入。 

五、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各級政府

依法撥繳之費用，應按年編

列預算直接撥繳本基金。第

二款所定人員依法自繳之

費用，應由各服務機關按月

彙繳本基金。 

機關（構）亦設有作

業基金，屬自給自足

性質，其人事經費均

由其營運或作業基

金負擔，而非由政府

負擔，故其所屬人員

參加退撫基金者，上

開百分之六十五之

基金費用，亦應由該

服務機關（構）負

擔，另為免對「費用」

一詞產生誤解，將

「費用」一詞修正為

「款項」以資明確，

爰將第一款修正為

「各級政府或參加

本基金人員服務機

關（構）、學校依法

撥繳之款項」，以釐

清退撫責任。  

二、為簡化用字且做較彈

性概括之規定，將第二

款「公務人員及第一條

第二項所定人員」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四

項規定，修正為「參加

本基金人員」，將來無

論何類人員再加入本

基金均可適用，並將

「費用」一詞修正為

「款項」。 

三、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受託人因信託

財產之管理、處分、

滅失、毀損或其他事

由取得之財產權，仍

屬信託財產。」，爰

參酌修正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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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使基金來源

不限於孳息收入及

運用之收益，且包括

因滅失、毀損或其他

事 由 取 得 之 財 產

權，較為周妥。  

四、由於公營事業移轉民

營 條 例 第 九 條 增

定，事業機關所繳納

之基金及孳息，扣除

各項支出仍有不足

數額，應撥交基金管

理會，係屬於本基金

之來源，加以未來各

機關之作業基金將

來亦有可能辦理收

支結算，故於第五款

增訂相關之來源事

項，以資周延。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

各級政府依法撥繳之

款項，應按年編列預算

及有關款項撥繳之規

定，參加本基金人員之

退撫法令均已有明文

規定，爰將本條第二項

予以全項刪除，讓本條

純粹規定有關本基金

之來源事項。 

第 4 條 

    參加本基金人員與政

府或服務機關（構）、學校，

依法應按月共同撥繳之款

項，每月均應整月繳納，並

由參加本基金人員之服務

機關（構）、學校，於當月

十五日前彙繳基金管理會

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如遇

 一、本條新增。 

二、依現行本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三條規定：

「（第一項）各機關

公立學校軍事單位

應按月撥繳之基金

費用，於當月十五日

前彙繳基金管理會

委託辦理之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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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

他休息日者順延至次日。 

    參加本基金人員之服

務機關（構）、學校未依前

項規定期限彙繳款項者，基

金管理會得函請該機關

（構）、學校限期檢討督促

改善或議處相關失職人員。 

構，如遇星期日及例

假順延之。逾期未

繳，致參加本基金人

員或其遺族權益受

損時，由服務機關學

校軍事單位負責。

（第二項）基金管理

會應俟本基金費用

繳清後，始予辦理各

項給與。（第三項）

參加本基金人員如

逾 期 繳 付 基 金 費

用，其未繳費之年

資，應按相同等級人

員繳費標準換算複

利終值之總和一次

繳付，始予辦理各項

給與。」玆以上述規

定屬涉及參加本基

金人員之權利義務

事項，應以法律定

之，爰改定於本條例

第四條及第五條。本

條係提升施行細則

第一項前段規定，並

作以下增修：配合修

正條文第三條用字

修正為「參加本基金

人員與政府或服務

機關（構）、學校，

依法應按月共同撥

繳之款項」至於前開

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第 一 項 後 段 及 第

二、三項改訂於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一、二

項。  

   由於參加本基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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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退撫年資之計算，依參

加本基金人員相關退撫

法令規定，均以整月計

算，故於月中加入或退出

本基金者，其當月應繳之

款項亦應整月繳納，始符

合繳費義務與給與權利

平衡之原則。爰於本條中

段增訂，依法應按月共同

撥繳之款項，每月均應整

月繳納。 

此外，參考公務人員服務

法第十一條及行政程序

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之

規定，將原「如遇星期日

及例假順延之。」等字，

修正為「如遇每週例假

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

日者順延至次日。」，以

資明確。 

三、為使應繳款項能按

時順利收繳以保障全體參

加基金人員之權益，爰於本

條第二項增定，對於逾期繳

納款項之機關（構）、學校

基金管理會得函請該機關

（構）、學校限期檢討督促

改善或議處相關失職人

員，以促使機關承辦人員依

限儘速繳費。 

 

第 5 條 

    前條應繳之款項，基金

管理會應俟其繳納後，始予

辦理各項給與。其因逾期未

繳而致參加本基金人員或

其遺族權益受損時，由服務

機關（構）、學校負責。但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十三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逾期未繳，致參

加本基金人員或其遺

族權益受損時，由服

務機關學校軍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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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歸責於參加本基金人員

者，不在此限。 

    參加本基金人員如逾

期繳付款項或追溯加入本

基金者，其未繳費之年資，

應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

準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一

次繳付，始予辦理各項給

與。 

負責。」第二項規定：

「基金管理會應俟本

基金費用繳清後，始

予辦理各項給與。」

由於上述規定事涉當

事人重要權益，爰合

併改列為本條第一

項，並於但書增列可

歸責事由之除外規

定，俾資合理。 

三、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參加本

基金人員如逾期繳付基金

費用，其未繳費之年資，應

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準

換算複利終值之總和一次

繳付，始予辦理各項給與。」

係規範參加基金人員因個

人因素致逾期繳費，應補繳

款項本息後始予辦理各項

給與之規定，亦屬當事人重

要權益事項，爰改訂於本條

第二項，至複利終值之利率

標準，擬於細則中規範。另

對於追溯加入本基金之人

員，於補繳款項時，基於複

利終值觀念以及所有參加

本基金人員權利義務公平

之原則，自應換算複利終值

之總和一次繳付基金，始能

追溯取得參加基金之年

資，爰予增定。 

第 6 條  

本基金之用途，限於經

各該主管機關依法核定支

付第一條所定人員之退休

金、退職酬勞金、退伍金、

退休俸、贍養金、撫卹金、

第 4    條   

本基金之用途，限於經

各該主管機關依法核定支

付第一條所定人員之退休

金、退職酬勞金、退伍金、

退休俸、贍養金、撫卹金、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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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慰金、資遣給與及中途離

職者之退費。但下列各項加

發仍應由各級政府另行編

列預算支付： 

一、因公或作戰傷病成殘加

發之退休（職）（伍）金。 

二、因公死亡加發之撫卹

金。 

三、勳章、獎章及特殊功績

加給之退休（職）（伍）金、

撫卹金。 

四、公務人員於年滿五十五

歲時，自願提前退休加發之

退休金。 

五、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

六條之一第五項、第六項規

定加發之一次補償金。 

六、依軍人撫卹條例規定加

發之撫卹金。 

撫慰金、資遣給與及中途離

職者之退費。但下列各項加

發仍應由各級政府另行編

列預算支付： 

一、因公或作戰傷病成殘加

發之退休（職）（伍）金。 

二、因公死亡加發之撫卹

金。 

三、勳章、獎章及特殊功績

加給之退休（職）（伍）金、

撫卹金。 

四、公務人員於年滿五十五

歲時，自願提前退休加發之

退休金。 

五、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

六條之一第五項、第六項規

定加發之一次補償金。 

六、依軍人撫卹條例規定加

發之撫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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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本基金之運用範圍如

下： 

一、購買公債、庫券、短期

票券、受益憑證、公司債、

上市公司股票。 

二、存放於委員會所指定之

銀行。 

三、與第一條所定人員福利

有關設施之投資及貸款。 

四、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

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有償

性或可分年編列預算償還

之經濟建設或投資。 

五、經委員會審定通過，並

報請考試、行政兩院核准有

利於本基金收益之投資項

目。 

本基金之運用及委託

經營，由委員會擬訂年度計

畫行之，並由政府負擔保責

任。 

本基金之運用，其三年

內平均最低年收益不得低

於台灣銀行二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計算之收益，且不得

低於百分之一。如運用所得

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者，由

國庫補足其差額。 

第 5 條   

本基金之運用範圍如

下： 

一、購買公債、庫券、短期

票券、受益憑證、公司債、

上市公司股票。 

二、存放於本基金管理委員

會所指定之銀行。 

三、與第一條所定人員福利

有關設施之投資及貸款。 

四、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

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有償

性或可分年編列預算償還

之經濟建設或投資。 

五、經本基金監理委員會審

定通過，並報請考試、行政

兩院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

益之投資項目。 

本基金之運用及委託

經營，由基金管理委員會擬

訂年度計畫，經基金監理委

員會審定後行之，並由政府

負擔保責任。 

本基金之運用，其三年

內平均最低年收益不得低

於台灣銀行二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計算之收益。如運用

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

者，由國庫補足其差額。 

條次變更，並依原條例，修

正為「監」理委員會。 

 

第 8 條 

本基金之會計年度應

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基金依預算法規

定，應屬特種基金，並編製

附屬單位預算。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

製、預算執行、決算編造，

除應依照預算法、會計法、

第    6 條   

本基金之會計年度應

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基金依預算法規

定，應屬特種基金，並編製

附屬單位預算。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

製、預算執行、決算編造，

除應依照預算法、會計法、

條次變更，並修正由監理會

主導，不再將預決算分為擬

定與覆核兩階段。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S0000011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S00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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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法及審計法規定辦理

外，應由監理委員會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年度開始前應訂定運用

方針編製收支預算。 

二、年度終了應編具工作執

行成果報告暨收支決算並

公告之。 

決算法及審計法規定辦理

外，應由基金管理委員會依

下列程序辦理： 

一、年度開始前應訂定運用

方針編製收支預算，提本基

金監理委員會覆核。 

二、年度終了應編具工作執

行成果報告暨收支決算，提

經本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議

公告之。 

第 9 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會計法規定訂定會

計制度。 

第    7    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

理，應依會計法規定訂定會

計制度。 

條次變更 

第 10 條 

    本基金採統一管理，按

政府別、身分別，分戶設

帳，分別以收支平衡為原

則，年度決算如有賸餘，全

數撥為基金。如基金不足支

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

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

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

任。 

本基金於民國○○○

年○○月○○日前之收益

不足暨潛藏負債，應由中央

政府定期檢討處理。 

本基金運用績效應按

季公布，基金各項投資標的

與買賣紀錄應於九十日後

自動公布。 

 

第    8 條  

本基金採統一管理，按

政府別、身分別，分戶設

帳，分別以收支平衡為原

則，年度決算如有賸餘，全

數撥為基金。如基金不足支

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

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

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

任。 

本基金成立初期，係採不足

額提撥，以求軍公教人員接

納新制，近年數度精算均已

產生鉅額提撥不足，也衍生

新生世代對本制度之疑

慮，為維持基金參加人之信

賴，爰訂定以修法前精算結

果為基準，之前的提撥不足

由中央政府定期檢討處

理，之後的基金運用與費率

暨支出則嚴守收支平衡之

原則。 

為使基金運作恪守投資原

則，建立各方共同監管機

制，爰增訂財務透明作法如

第三項 

第 11 條 

    第一條所定人員依第

四條規定領取之退休金、退

職酬勞金、退伍金、退休

俸、贍養金、撫卹金、撫慰

第 9    條   

第一條所定人員依第

四條規定領取之退休金、退

職酬勞金、退伍金、退休

俸、贍養金、撫卹金、撫慰

條次變更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S00000116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S000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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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資遣給與、中途離職者

之退費及其孳息部分，免納

所得稅。 

金、資遣給與、中途離職者

之退費及其孳息部分，免納

所得稅。 

第 12 條  （政府責任） 

監督管理本基金所需

及其衍生之費用，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付。 

第    10 條   

本基金之管理及監理

所需之費用，由政府編列預

算支付。 

修正為「監督管理」。 

衍生費用包括基金委託經

營所需之保管、稽核等費

用。 

第 13 條  （附則）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11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條次變更 

第 14 條  （附則）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定

之。 

第   12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定

之。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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